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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就「香港房屋委員會轄下街市的出租事宜及在公共屋邨設立墟市」提交之意見書 

 

社會上近年有聲音希望在地區發展墟市，從而帶動地區經濟，發揚本土特色文化。的確，發展墟

市或能協助本土特色文化及旅遊發展。但 107動力認為，如果墟市在定義仍未釐清下，或在人口

密集地方，例如公共租住房屋舉行，可能會對社區帶來反效果。 

 

過去 107 動力亦曾向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就墟市討論提交過有關意見，希望藉著今次房

屋事務委員會的會議向各與會成員提交以下的補充資料。 

 

墟市之定義須先釐清 

 

107動力認為，大家對「墟市」的定義非常矇糊，以及對建設「墟市」的預期根本不一致。在繼

續相關討論前，107動力認為各方必需對「墟市」的定義和性質，先達成共識。梁國雄議員曾在

墟市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表示，「墟市」應是個體勞動者以小規模經營，出售個體出產之物品。

但現實中大多數墟市小販所出售之商品，都是從不同途徑購入再轉售圖利，有違予勞動者賺取合

理回報之原意。 

 

事實上，在 2017年 2月北區區議會討論有關設置墟市事宜，有議員亦指出，檔位可能會用作特

價零售散貨場，顯示墟市租戶之性質亦是地區人士關注事項之一。故 107動力認為，既然政府會

考慮到申辦團體之非牟利性質，提供特惠場地租金，委員會更有必要就「墟市」作更清晰之定義，

以免討論失焦；而在當局有關墟市之策劃中，亦應有相應政策規管非牟利組織及租戶，以確保公

帑及公共資源善用於支援小規模經營的個體商戶，出售個體出產之物品，真正惠及屋邨內及附近

地區之居民。 

 

公共屋邨落成之墟市須符合社區規劃 

 

在 2016年房屋事務委員會中，不少與會成員指在公屋屋邨經營墟市，會對屋邨居民帶來滋擾。

然而，公共屋邨的空間原是供居民使用，公屋屋邨墟市可會影響居民的生活空間，亦對屋邨環境

衛生有一定影響。而恆常性營運之墟市，亦會對屋邨附近商戶造成競爭，長遠而言影響商戶之收

入，又可能會違反土地用途。故此，政府在公共屋邨規劃墟市時，應按照個別地點的實際情況，

諮詢居民、租戶及其他持份者之意見而作決定，以及仔細考慮相關土地契約限制、評估對交通及

通道空間的影響。 

 

 

 

 



公共屋邨墟市之落成須由地區主導 

 

現時申辦墟市的流程，須得三個地區機構支持，包括分區委員會、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區議會。

而在 2017年房屋事務委員會中，不少與會成員質疑區議會之角色，認為應該忽略區議會的討論，

以簡化申請流程。但政府設立墟市之擬訂過程，一直以來以由下而上的模式進行，並由當區居民

透過區議會提出建議主導，且由區議會成立相關委會員討論事宜。這樣能確保墟市的定位符合當

區需要，促進了解墟市對鄰近社區的影響，廣獲社區支持、參與和認同的機會亦大很多，這樣可

以避免出現以往「天秀墟」之檔位因未能照顧當區居民所需，而導致人流低及空置率高之情況。

故此，設立墟市之需求應當由當區居民提出，在平衡該區各方利益的條件下進行，而非在欠缺諮

詢區議會及當區居民之情況下，由政府擔當主導的角色。 

 

墟市營運模式須具備可持續性 

 

參考政府於 2013年天秀墟的試行經驗，天秀墟之選址不方便、宣傳工作不足、設備配套不完善，

導致墟市人流稀少，檔主生意冷淡。因此，不論經營者是政府還是社會企業，墟市的成敗是取決

於經營者能否吸引人流。政府及委員會會員在討論設立墟市時，應汲取天秀墟的經驗，以墟市經

營之可持續性為大原則下，考慮如何在選址、交通安排、宣傳、設備配套上吸引人流，而非在「墟

市為社會福利安全網」的框架下討論，以確保公帑及土地資源得以善用。 

 

 

此致 

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委員會成員及全體立法會議員 

 

107動力 謹上 

2017年 5 月 

 

 

2007年成立的 107動力，英文名稱為 Momentum107，以「減少稅金、善用公帑、簡政便民」為

宗旨， 

稱源自基本法第 107條，要求香港政府量入出、收支平衡和避免赤字。零八年註冊成國際納稅人

協會， 

香港地區會員組織，與全球四十八個國家地區六十個會員組織聯繫交流。 


